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告知书
榕开市监快撤告〔2023〕7号

福州利仕都蒙贸易有限公司及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于2018年4月17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你单位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材料经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闽澄司[2023]文鉴字99号），该意见书鉴定意见为：“（JC1）《福州利仕都蒙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JC2）《福州利仕都蒙贸易有限公司章程》、（JC3）《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和（JC4）《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的共四个‘高钢占’签名笔迹与样本中的高钢占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你单位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第二款的规定，拟撤销本局于2018年4月17日核准福州利仕都蒙贸易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

你单位及利害关系人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邹颖、陈宏       联系电话： 0591-6311157
联系地址：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8号留学人员创业园三楼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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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